
荔湾府行复〔2019〕59号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梁男

申请人：梁女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中南街道办事处

第三人：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

下简称“海中联社”）

第三人：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第四

经济社（以下简称“第四经济社”）

申请人梁男、梁女（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

民政府中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作出的（2019）荔

中行字第 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

结。

申请人请求：

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2019）荔中行

字第 9号的具体行政行为；

2．确认申请人具有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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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社、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第四经济

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册）；

3．确认申请人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权利，可收

取征地补偿款、土地出租款、土地承包收入在内的一切土地受益

及依据《海中村经济股份合作章程》可享受的一切村民福利待遇。

申请人称：

一、申请人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章程》可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权利。

1．申请人与第三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于 1987年在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主持下转居并取得

城市居民户籍，转居后一直从事所承包责任田的耕作。1990年，

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以申请人己转居为由禁止申请人继续承包责

任田。1995年申请人入股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当时章程规

定，全体经济组织成员同股同酬，申请人可享有土地收益分配及

股红分配。1999年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改组为股份制，并通过修

改章程改变股红分配方式，将土地收益从股权收益中分离，规定

只有在当时仍为农业户籍的组织成员方可享有土地收益。此时申

请人虽仍为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其因居民户籍而无法享

有本应享有的土地收益。2002年，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主持统一

转居，自此该组织全体成员均为转为居民户籍，但其后仍有部分

组织成员每年可参与分配土地收益。

2．被申请人查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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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申请人均已入户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2）申请人梁

男、梁女已核定分别享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 17股、2股的股权，

可根据各自享有的股权参与股红分配；（3）申请人享有第三人集

体经济组织的股东代表、社长及妇委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4）

申请人是土生土长的原著村民，无在册与非在册一说，因为现全

体成员均为居民户籍。

3．对被申请人作出处理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年

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

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广东省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

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

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

事项。”第十三条第二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以下权利：由

本组织经营管理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同时第十六条第二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以下权利：享受集

体资产产权、获得集体资格和依法确定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

资产的经营收益”可见，参与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选举及参与股红

分配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专属权利，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将

确定不享有之。被申请人一方面确认申请人享有第三人集体经济



— 4 —

组织的股红分配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另一方面否认申请人的

非在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实属前后矛盾，于理不合。既然

申请人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为在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二、被申请人否定申请人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在册成员

资格、否定申请人享有土地收益及村民福利待遇缺乏合理依据。

l．关于土地收益分配：

被申请人依据《章程》十一条第二款“属征地补偿、土地出

租、土地承包款不属股红分配，应按在册农业人口，责任田的面

积实行比例分配”，认为申请人在 2002年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统

一转居前已不属于在册农业人员，由此不得享有土地收益。（见

《决定书》5页二段“申请人不属于 2002年 11月 30日统一政策

性转居前的在册农业人口持有股份人员，不具有被申请人集体资

产、收益的处置及权益分配等表决权及其他权利。”）

《章程》修订时间为 2001年 6 月 7 日，第三人集体经济组

织于 2002年 11月 30日统一政策性转居后，该组织所有成员均转

为居民户籍，不属于《章程》十一条第二款所称的可分配土地收

益的“在册农业人口”。然而根据实际情况，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

仍于统一政策性转居后为原“在册农业人口”成员发放征地补偿、

土地出租、土地承包款至今，凡是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的持

股人均可享受该部分土地收益分配。可见《章程》十一条第二款

于统一政策性转居后并未在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实际运营中落

实执行。申请人于 2003年入股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时，根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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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对参股事宣的介绍以及对同村村民的实际情况了解，得

悉只要参股即可享有土地收益分配，并未知悉《章程》十一条第

二款规定。申请人入股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后即具有持股人身份，

理应与其他持股人享有同等地位，其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请求应

得到支持。

2．关于享受村民福利待遇：

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在决定书中强调当时申请人转居有它

特定历史情况，但申请人户籍及居住地一直没有改变，理应就是

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在册成员。同时见《决定书》4页第四段：

“经查阅，本办事处未找到任何反映海中村联社、第四经济社八

七年集体组织‘征地’农转居的相关材料”，既然无任何资料显示

申请人是因“征地”农转居，而是申请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

应当时特定历史情况而接受国家及集体组织的安排而光荣农转

居，所以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损害申请人及其持股人利益的行为

确认合法，显然缺乏合理依据，依法应予撤销，第三人集体经济

组织应当尊重历史，申请人理应与其他持股人享有同等地位，其

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请求应得到支持。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作为荔湾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依法有权行

使对其行政管辖范围内各项事务进行指导、管理和处理等行政职

权。

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处理有充分事实及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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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申请人查明，申请人梁男是申请人梁女的父亲，原为被

申请人海中联社村民。申请人梁男于 1954年 2月 13日出生，出

生后入户被申请人处，1987年 6月 24日因征地转居，户籍性质

由原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申请人梁女于 1981年 10月 25

日出生，出生后入户被申请人处，1987年 6月 24日因征地转居，

户籍性质由原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根据《广东省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

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

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

员。”申请人梁男、梁女在 1987年 6月已将户籍性质由原农业户

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在 2002年 11月 30日统一政策性转居前已

不属于在册农业人口，因此，不能成为被申请人的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另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

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

员会的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和罢免

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被申请人是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三人海中联社 1994年 12月 28

日制定并实施的《海中村经济股份合作制章程》第八条第 1款规

定：“除执行第七条外，凡 1970 年 1 月 1 日至 199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农转居，结婚及其他迁出者，迁出前在村的农业年限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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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计一股及基本股，但需本人回来参股。”、第九条第 1款规定：

“持股人的出生、迁出迁入时间一律以东教镇派出所户籍册核定

的时间，并规定，中途迁出、迁入期未足半年的不计，超过半年

的计一股。”及第九条第 6款规定：“持股人迁出户口只享受应得

的股红分配，不再享受其他福利待遇。”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关于申请人梁男、梁女应享有

的福利待遇应按照该章程的规定执行。申请人梁男、梁女根据该

章程第九条第 6款的规定，仅享有股红分配，其他福利待遇一概

不享有。海中联社章程虽经数次修改，但直至现在实施的 2001

年 6月 7日《海中（股份）经济联合社章程》，对上述规定一直未

作修改。因此，自 1994年至今，申请人梁男、梁女与其他已不属

于被申请人在册农业人口的股东一样一直都是仅享有股红分配，

其他福利待遇一概不享有，且持有的股份数也一直未有变化。申

请人仅享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在册集体经济组织股东资

格，并与仅享有股份分配的其他不在册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享有同

等的福利待遇。申请人不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

不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权利，因此不享有土地收益

及村民福利待遇。

此外，经 2018 年 10 月 19 日荔湾区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

第四次工作会议审议，海中联社就旧村全面改造意愿进行表决，

实名表决投票的参与规定为：“召集年满 18周岁（即 2000年 11

月 30日 24时前出生）的户籍在海中联社并且享有本联社人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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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股份分配的人员对改造意愿、全面改造方式、合作改造模式

进行表决”。申请人梁男、梁女属于年满 18岁户籍在海中联社并

且享有股份分配的人员，故享有该次表决的投票权。因此，享有

该表决权并不等于享有了海中联社的成员资格。申请人梁男、梁

女以享有该投票权主张其享有海中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

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

决定。

第三人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与第

三人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第四经济社在

复议期间未提出书面意见。

本府查明：

一、申请人梁男于 1954年 2月 13日出生，出生后入户海中

联社辖区内，1987年 6月 24日“转居”；申请人梁女为梁男之女，

1987年 6月 24日随申请人梁男“转居”。两申请人均缴纳了农转

非款。

二、2008年 9月 10日，第三人“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

股份经济联合社”更名为“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经

济联合社”。第三人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和第三人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第四经济

社实行之间二级核算。

三、1994年 12月 28日，海中联社制定并实施《海中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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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作制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而后分别于 1996年、1997

年、1999年、2001年对“章程”进行了修改。

四、按荔湾区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工作会议的要

求，第三人海中联社于 2018年 11月 30日发出通知，组织户籍在

海中联社并且享有本联社人口土地或股份分配的人员对改造意

愿、全面改造方式、合作改造模式进行表决，就旧村改造的有关

事项进行投票。本次投票仅针对旧村改造的有关事项，不涉及居

民其他权益。

另查明，申请人因股份分红、待遇等事宜，于 2018年 5 月

22日向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处理申请，被申请人受理后于 2018年 7

月 20日作出（2018）荔中行字第 2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

1．确认申请人梁男、梁女享有海中联社股东代表、社长及妇委的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2．驳回申请人梁男、梁女的其他申请请求。

该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各方后，申请人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向

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作出荔湾府行复

〔2018〕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如下：1．撤销被申请人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中南街道办事处作出的（2018）荔中行字

第 2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责令被申请人在本行政复议决定

书生效之日起 60日内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理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决

定。而后被申请人根据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要求，于 2019 年 1

月 28日重新作出（2019）荔中行字第 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本府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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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乡、民族乡、镇的

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

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

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广

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

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和第十三条第

九款规定，“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

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

集体经济”，申请人梁男、梁女以合法权益被侵害为由向广州市荔

湾区人民政府中南街道办事处提出行政处理申请，广州市荔湾区

人民政府中南街道办事处作为荔湾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依法

有权行使对辖区内的各项事务进行协调、管理和处理等行政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

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广东省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

（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

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

的重大事项。”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作为

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根据章程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根据章程第九条第 6款规定，申请人梁男、梁女仅享有股红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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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享有其他福利待遇。海中联社章程虽经数次修改，但直至现正

实施的 2001年 6月 7日修改的《海中（股份）经济联合社章程》，

对申请人的股份数额和享受福利待遇的范围都没有调整。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理据不足，本府不

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本府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中南街道办事处作出

的（2019）荔中行字第 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19年 6月 20日


